浙江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“申请-考核”报名表（教育学博士）
	报名号
	
	姓名
	
	是否定向
	
	报考导师   
	

	报考类型
	学术型博士
	报考

专业
	
	联系电话
	

	本科毕业院校\专业\毕业时间
	
	硕士毕业院校\专业\毕业时间
	

	现工作/学习单位：

	外语水平
	外语成绩与获得年月：              

	
	自查外语水平资格是否符合要求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□是       □否，申请参加英语水平资格考试

	科研成果
	成果类型
	成果名称
	刊物/出版社/项目编号/奖状落款
	日期 

（年月日）
	署名排序（  /  ）
	是否和教育学科相关 （是/否）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填表说明
	1.所有成果获得时间应在2023年1月1日-2026年3月13日。 

2.成果限填5项，第5项之后不予认定。          

3.成果类型按以下类别填写：A科研项目;B学术论文;C学术著作;D科研获奖;E决策咨询;F教学类成果（含教学成果奖、教学质量奖、课程建设、教学改革项目建设、教材等）
4.请填写完整的成果名称，用于判断是否和教育领域相关。

5.论文注明刊物及刊号（CN或ISSN号）、科研项目注明立项编号、著作教材等注明出版社和字数、获奖注明奖状落款。
6.5项科研成果均需提供佐证材料，无佐证材料不予认定，所有佐证材料按填写顺序装订。

	本人

承诺
	1.本人保证所提交的报考信息、证件和相关证明材料全部真实无误。

2.本人知晓“非定向生须在入学前将档案转入我校，定向生必须在拟录取公示结束前上交定向就业协议书。录取为非定向的考生入学后不能转为定向培养”的规定。

    如违背上述承诺，本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！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人签名：

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

	报考

导师

意见
	□同意       □不同意
                   报考导师签名：

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注：1.科研成果的复印件按填写顺序附后（论文需提供封面、目录、正文和封底）。

      2.报考教育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须有“报考导师意见”。    
